附件1

红河州药学（药品）专业技术中级职称申报评审

材料一览表（贴于材料封面）
系列：红河州药学（药品）专业技术　 申报专业：□药学 □中药学 申报资格：主管药师　　      

申报方式：□正常 □特殊人才 □变更系列申报                   联系电话：
	主管部门
	
	工作单位及性质
	

	姓  名
	
	性 别
	
	参加工作时间
	

	最高学历
	
	毕业时间
	
	毕业

院校
	

	所学专业
	
	现从事专业
	

	现从事专业　　　　　　　　工作年限
	
	现专业技术职务
	
	聘任时间
	

	序号
	材 料 目 录
	份数
	备 注

	1-1
	2024年度资格审议、评审名册
	1
	

	2-1
	《专业技术职称申报评审表》
	2
	

	3-1
	身份证、学历证书、职称（资格）证书、任现职聘书（劳动合同）等相应证明材料（复印件）
	1
	

	3-2
	履职期间近年年度继续教育学分验证合格证或云南省药学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学分证明（复印件）
	1
	

	3-3
	进修、培训时间证明和讲座及课件、一线业务工作时间等证明材料
	1
	

	3-4
	用人单位公示材料、廉洁自律材料原件
	1
	

	4-1
	履现任专业技术职称以来，取得业绩成果证明材料（包含奖项、专利、科研项目等）
	1
	

	4-2
	履现任专业技术职称以来，学术成果证明材料（代表性论文（业务工作总结）、学术论文、专业著作）
	1
	

	5
	其他相关证书及材料 （营业执照等）
	
	


资料装订、装袋要求：1类，2类材料独立装订；3类材料按顺序装订成一册；4类材料装订成一册（凡复印件材料需包含“此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字样、审核人签字、日期、单位公章），未尽事项请手填至备注栏，并按填写顺序装订；1、3、4、5类材料采用A4纸双面打印，2类材料采用A3纸双面打印。

单位审核意见及签章：　　　　     　　单位经办人及联系电话：　　　　　　　
